
 

 

訂定日期：115年 02月 10日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廠商交付文件清單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專案名稱  

廠商名稱  聯繫窗口  

地址  聯繫電話  

序號 交付項目 廠商提供佐證或說明 

1 列舉在本公司有效契約清單 □已提供 □未提供，說明： 

2 
廠商保密同意書、資訊安全聲明書、保證書、廠商與其產品

或服務提供地、實質受益人或控制權來源國證明 
□已提供 □未提供，說明： 

3 本案所需工作計畫書或工作說明書(含專業能力與經驗) □已提供 □未提供，說明： 

4 
資訊安全通過第三方驗證之證明或驗證報告或有關之管理

措施 
□已提供 □未提供，說明： 

【備註事項】 

1. 此評估表廠商應如實填寫，若經本公司審查後發現有填寫不實之情形，本公司得於通知廠商後終止或解除契約，因而致生之損害，廠商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2. 廠商若未依交付項目提供相關資料即喪失資格。 

3. 依「金融機構資通系統與服務供應鏈風險管理規範」第三條用詞定義，實質受益人：指對供應商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具最終所有權或控制權之

自然人。控制權來源國：指直接、間接持有提供該產品或服務之供應商股份或資本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者所屬國家。 

 

 

廠商：                          （蓋章） 

代表人：                        （蓋章） 

日期： 

 



訂定日期：114年 08月 19日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保密同意書 

 

一、 立書人為承攬或參與執行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貴公司）

________________業務，茲承諾對於執行業務期間直接或間接所持有或知悉

之業務上資料或訊息，均願意遵守下列保密規定，絕不洩漏、交付予他人或

為不當目的之使用： 

(一) 農業金融法第二十六條準用銀行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四款：

「銀行對於客戶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 

(二) 農業金融法第二十六條準用銀行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銀行經營信託

及證券業務之人員，關於客戶之往來、交易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對銀行其他部門之人員，亦同。」 

(三) 個人資料保護法對於個人資料之相關限制規定。 

(四) 貴公司相關保密規定。 

二、 立書人如違反前述保密規定，除應負刑法第三百十七條：「依法令或契約有

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而無故洩漏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之刑責外，並願負一切法律上責任，如因而致貴

公司遭受損害，並願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包含委託契約所負擔賠償責任，絕

無異議。 

 

 

 

 

    此致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訂定日期：114 年 O3 月 O5日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資訊安全聲明書 

                         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因承攬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稱貴公司）採購案（案號：    ）所提供之程式與軟體（含套裝軟體），

本公司將善盡義務執行資訊安全檢查，執行安全性檢查是否內藏惡意程式（如病

毒、蠕蟲、特洛伊木馬、後門程式、間諜軟體及勒索軟體等）及隱密通道（Tunnel 

channel），且善盡檢查應用程式與軟體安全管理與資訊安全環境維護責任，若因

本公司違反造成貴公司或第三者之損害，本公司將負擔民事、刑事責任，並應負

責為貴公司提出抗辯或和解談判，所有經法院判決確定或成立和解應由貴公司負

擔之費用、損害賠償及貴公司因此所支付之費用（含委聘律師酬金）、所受之損害

等均由本公司負擔。 

此致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訂定日期：115年 02月 10日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保證書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本公司) 因承攬(投標)全國農業

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貴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業務(以下稱本業務)，

提出聲明暨保證如下： 

一、 辦理貴公司本業務，本公司專案團隊（含分包廠商）承諾於契約期間內提供

使用之資通訊產品（含軟體、硬體及服務），包含用以設計、開發、維護及

管理契約標的等、個人或公司連接至貴公司內部網路或設備者，均無提供使

用中國廠牌資通訊產品及資通訊服務，且來源為合法取得或經合法授權使用。 

二、 本公司茲切結於投標時並無違反前項之情事；本公司專案團隊（含分包廠商）

同意遵守主管機關及貴公司有關資訊安全之規範及要求。如有違反任一切結

及承諾事項致貴公司受有損害，願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三、 本公司保證日後倘有因本公司所屬人員或所委託人員因素致貴公司蒙受損

害，本公司願與行為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四、 本公司提供之資通訊產品(含硬體、軟體及服務)提供地(包括生產、設計、維

護及支援地點)皆符合本國相關法規及政府公告之規定，且包含對該資通訊

產品具有最終所有權之自然人或持有對提供該資通訊產品之廠商超過 25%股

份或資本之控制權國家，亦非屬我國主管機關所列具風險或限制之國家(含

自然人國籍)。 

 

此致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訂定日期：115 年 02 月 10日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廠商安全評估表 

專案名稱  

廠商名稱  

採購金額  

序號 評估項目 評定結果 

1 廠商於本公司並無服務集中度過高之情形註 1 □符合 □不符合，說明： 

2 廠商已簽署廠商保密同意書、資訊安全聲明書、保證書 □符合 □不符合，說明： 

3 
廠商已提供本案所需工作計畫書或工作說明書(含專業能力與經驗) 

*採購應用軟體(訂閱授權軟體)無須提供。 
□符合 □不符合，說明： 

4 廠商已提供通過第三方驗證之證明或驗證報告或有關之管理措施 □符合 □不符合，說明： 

5 
廠商與其產品或服務提供地、實質受益人或控制權來源國是否符合國

內相關規範要求，評估面向應包含地緣政治風險及資安威脅情勢。註 2 
□符合 □不符合，說明： 

【備註事項】 

註 1：廠商若有以下情形視為集中度過高： 

1、 若廠商於本公司有效契約同時涵蓋下列 3項： 

(1) 核心資通系統(支持核心業務持續運作必要之系統或設備)。 

(2) 第一類電腦系統且當次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者。 

(3) 第二類電腦系統且當次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者。 

(4) 第三類電腦系統且當次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者。 

2、 本次專案若為核心資通系統，(廠商於本公司核心資通系統有效契約金額合計/本公司核心資通系統有效契約金額合計)>50%者。 

3、 本次專案若為第一類電腦系統且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者，(廠商於本公司第一類電腦系統且當次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之有效契約金額合計/本公司第一類電腦系統且當次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之有效契約金額合計)>40%

者。 

4、 本次專案若為第二類電腦系統且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者，(廠商於本公司第二類電腦系統且當次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之有效契約金額合計/本公司第二類電腦系統且當次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之有效契約金額合計)>30%



者。 

5、 本次專案若為第三類電腦系統且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者，(廠商於本公司第三類電腦系統且當次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之有效契約金額合計/本公司第三類電腦系統且當次採購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上之有效契約金額合計)>30%

者。 

註 2：地緣政治風險及資安威脅情勢應評估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1、 辦理姓名及名稱檢核。 

2、 查詢公告制裁名單專區-ML/TF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名單。 

3、 查詢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如：陸資投資資訊產業事業清冊、來臺陸資名錄)。 

非必要，但有下列文件更好： 

1、 產地證明與 SBOM審查：請廠商提供原廠證明、出貨文件及軟體清單(SBOM)。 

2、 雲端備援：請廠商提供「雲端架構風險評估報告」。 

 經辦 襄理 副理 主管 

需求單位     

 

 經辦 襄理 副理 主管 

資訊部 

(若需求單位為資訊部則免填) 
    

 

資訊安全部 

綜合以上說明，□符合 □不符合，說明： 

經辦 襄理 副理 主管 

    

 


